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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330206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15
樓
承辦人：政風室 張專員
電話：03-338-7506
傳真：03-333-0266
電子信箱：10027304@mail.tycg.gov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中壢區大崙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2月21日
發文字號：桃教政字第1140013832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桃園市政府及所屬機關構學校員工風紀異常狀況通報作業要點 

(376735100E_1140013832_ATTACH1.pdf)

主旨：重申「桃園市政府及所屬機關構學校員工風紀異常狀況通

報作業要點」規定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府114年2月10日府政預字第1140028299號函辦理。

二、各機關學校員工如有風紀異常狀況，各級主管應就客觀事

實認定，有合理懷疑，即應依「桃園市政府及所屬機關構

學校員工風紀異常狀況通報作業要點」相關規定辦理（詳

附件），俾共同維護機關廉能形象。

正本：本市各市立學校〈不含秀才分校〉、本市各市立幼兒園(桃園市復興區立幼兒園
除外)、桃園市復興區公所、桃園市八德區仁德國民小學籌備處、桃園市中壢區
過嶺國民小學籌備處、桃園市平鎮區平鎮國民小學籌備處

副本：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114000112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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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附表】 

（機關(構)、學校全銜）員工風紀異常狀況通報表 

通報時間  ：    年    月    日 

姓名  性別  生日  

單位  職稱  承辦業務  

項 

目 

異常狀況具體資料 

（須足認其有違法或不當行為嚴重影響公務員聲譽或機關學校形

象，情節重大者。） 

品 

德 

操 

守 

 

 

工 

作 

狀 

況 

 

 

交 

往 

關 

係 

 

 

經 

濟 

狀 

況 

 

 

通報機關

處理意見 
 

單位主管簽章 機關首長核示 

 

 

 

 

 

填表參考說明 

員工有下列情形之一，足認其有違法或不當行為嚴重影響聲譽或機

關學校形象，情節重大者，應依本要點規定通報政風單位。 

一、 品德操守： 

假借職務上之機會，為他人關說或接受招待饋贈；風評不佳，



經常遭受民眾檢舉。 

二、工作狀況： 

涉有違法兼職或執行職務藉機刁難，有需索意圖或迭經民眾投

訴其執行職務標準不一；承辦業務不依法令規定處理或有積延

怠忽情形。 

三、交往關係： 

    與機關有業務往來之廠商，或與特種工商業場所、其他非法行業

之業者、代表人、受雇人不當接觸，關係複雜，屢有金錢往來

等情形或經常出入不良場所，致嚴重影響機關學校聲譽者。 

四、經濟狀況： 

    收支顯不相當，或有因借貸拖欠，債信不佳，消費浮奢，生活型

態違常；招集或參與合會，而有惡意倒會情事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